
郑州大学学生工作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郑州大学学生工作项目的管理，

推动我校学生工作内涵发展、创新发展，增强学生工作的主

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升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水平，

为学校发展营造良好的学生工作环境，提供有力工作支撑，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项目管理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认真落实《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的要求，紧紧围绕学校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奋斗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

线，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

为保障，以项目化管理为载体，精心遴选、培育一批学生工

作精品项目（品牌）。 

第二章 项目类别与申报 

第三条 依据学生工作的内涵和特点，学生工作项目分

为教师项目和学生项目。 

第四条 教师项目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规范管

理、成长成才服务、学生工作队伍建设等四类，每一类别设

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若干。项目设计应围绕“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充分发挥“中



国梦”的核心凝聚作用，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创新，在创新实

践中完善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式、丰富工作载体。 

申报项目应做到：建设目标明确，建设方案内容充实、

措施具体、操作性强；符合现实需要，反映学生工作的热点、

难点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创新性，能够形成特色、

品牌；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有利于提升我校学生工作的影

响力。 

第五条 学生项目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培育及行为规范养

成、学习科研能力提升、创新及领导力培养、身心健康教育

等四类，每一类设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若干。项目设计应

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立足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申报项目应做到：项目内容实践性强，能够结合学校重

点、难点工作，具有可实施性，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

和提升。 

  第六条 学生工作项目由学生工作部（处）组织实施，

每年组织一次，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第七条 教师项目的申报对象为我校专兼职辅导员或其

他热爱学生工作的在编在岗教师，学生项目的申报对象为具

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鼓励教师、学生跨

院（系）组团申报。 



  第八条 项目申请人已有学生工作项目尚未结项的，原

则上不得再次申报学生工作项目。同一工作项目，不得重复

申报。 

第三章 项目评审与管理 

  第九条 学生工作项目评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及

注重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由学生工作部（处）组织专家

进行资格审查和项目立项评审，重点就项目的建设目标、建

设方案、实施步骤等进行审查，学生工作部（处）根据专家

评审意见确定立项项目及资助额度，并在全校公示。 

  第十条 学生工作项目建设周期自批准立项之日起 1-2

年，学生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1年。 

第十一条 入选项目采取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

办法，学生工作部（处）将组织现场考察、中期检查等方式，

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对于未按建设方案按时实施

的项目予以警告（或减少资助额度），严重的取消立项项目。

取消立项项目的申请人 2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立项。 

第十二条 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是本单位

学生工作项目日常管理的负责人；跨院（系）组团申报的，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是项目日常管

理的负责人，负责学生工作项目的申报、实施、日常管理、

经费使用监督等工作。 

第四章 项目经费及使用 



第十三条 学生工作部（处）对立项项目给予一定的经

费资助，经费实行“一次核定，据实列支”的办法。各项目

负责人在获得立项批准后应按批准的资助金额编制项目预

算，并根据要求填写项目经费预算表。 

第十四条 项目经费专款专用，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

开支，不得违反学校财务管理规定。开支范围包括： 

（一）资料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资料收集、

录入、复印、翻译等费用，以及必要的图书和专用软件购置

费等。 

（二）数据采集费：指围绕项目实施而进行数据采集等

分析工作所需的费用。 

（三）调研差旅费：指为完成项目而参加的国内调研、

会议等活动的交通费、食宿费及其它费用。 

（四）会议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召开的小型会议的

费用。会议费的开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

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五）劳务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支付给临时

聘请的专家、其他人员的费用。劳务费不得支付给项目组成

员，且劳务费不得超过项目经费的 10%。 

（六）其它：与项目开展直接相关的其它支出。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统筹使用，经各院

（系）学生工作项目日常管理负责人审核后，按照有关财务

规定报销。 

第五章 项目结项及验收 

第十六条 项目建设期满，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总结项目

实施过程、实施效果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撰写项目成果报

告，汇编项目支撑材料，达到预期建设目标的应及时申请结

项。 

第十七条 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学生工作项目的验收

结项。项目验收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未通过

验收的立项项目，项目申请人 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立项。学

生项目，学生工作部（处）可授权学生所在院（系）进行验

收结项。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